
《安全生产法》深度解析与贯彻执行

 (培训课程大纲)

课程时间：1天
培训对象：企业总经理、副总经理、生产总监、安全 /生产经理、车间主任、

EHS主管、部门 EHS管理人员等中高级以上管理人员。
课程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培训学习，学员可以达到以下目的：（1）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

了解新修订《安全生产法》对企业法人、管理人员的最新要求和责任及相应的法律
责任；（2）了解新修订《安全生产法》中政府、中介及相关单位在安全生产中的
责任和转变角色。

课程收益：
（1）了解《安全生产法》新修订和新增内容条款；
（2）了解修订《安全生产法》的最新要求与亮点；
（3）掌握如何规避新修订《安全生产法》带来的风险。
培训方式：
讲解+案例分析+经验分享+讨论互动+练习
课程大纲：

    第一部分：《安全生产法》修正案说明
一、修改的必要性
二、修改的总体思路
三、修改的主要内容
   （一）强化和落实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二）完善监管措施，增强监管执行力
   （三）强化法律责任，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
   （四）根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精神，对相关行政审批项目调整

    第二部分：《安全生产法》修正案修改内容区别及深度解析
        一、明确立法目的和调整适用范围
        二、完善安全工作方针和机制、完善政府编制安全生产规划
        三、完善建设项目“三同时”制度
        四、扩大建设项目进行安全条件论证和安全评价的范围

   （一）增加矿山重点建设项目和生产、储存危险物品建设项目的
    安全准入规定
  （二）规范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的程序
  （三）明确施工单位的职责
  （四）新增监理单位的责任
  （五）新增高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预防效果的评价
  （六）明确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的程序
五、补充安全文化建设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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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提高全社会的安全生产意识
   （二）加强生产经营单位安全文化建设
   （三）推进安全生产诚信体系建设
六、补充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的规定
  （一）建立全国统一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信息系统
  （二）国家加强应急能力建设
  （三）政府应当储备必要的应急救援物资
  （四）生产经营单位制定应急预案和演练
  （五）应急救援费用的承担
 七、强化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一）增设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职责的内容
   （二）新增高危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资格准入制度

（三）规定建立职工安全教育和培训档案
（四）明确劳务派遣用工的安全管理责任
（五）新增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轮流现场带班的规定
（六）新增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规定
（七）新增安全生产状态定期报告制度
（八）新增重大事故隐患治理的督办和代治理制度

八、完善安全生产投入的规定（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提取和使用安全
    生产）
九、强化安全监管行政执法措施) 增大查封、扣押违法范围
   （一）建立生产安全事故查处挂牌督办制度
   （二）停止向违法企业供应动力等资源
十、加大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一）加大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处罚范围
   （二）加大对技术服务机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三）加大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十一、注册安全工程师制度的原则规定

（一）规定重点单位注册安全工程师资质数量
（二）注册安全工程师考试、注册规定

       十二、对安全生产相关的重要概念做出了明确规定
   （一）生产经营单？
（二）何谓主要负责人？
（三）何谓事故隐患？
（四）何谓重大事故隐患？
（五）何谓重大危险源？
（六）何谓生产安全事故？

   第三部分：《安全生产法》具体条文修正前后对照表及解析
一、新旧条款内容对照解读（重点）
二、新增条款内容解读
三、修订后新增的亮点
四、 修订条款对企业和主管部门的影响
五、讨论：企业如何应对新条款要求
六、讨论：如何落实履行修订后《安全生产法》的条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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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讨论：如何规避修订后《安全生产法》的条款带来的风险
   第四部分：《安全生产法》课堂练习与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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